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一Ｏ三年度盈餘分配承認案，謹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一Ｏ三年度盈餘分配擬具分配如下。 

2.擬分派股東紅利新台幣 297,668,800元，現金股利每股配發4元。如本公司於配

股基準日前，因現金增資或其他原因，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股配息率因

此發生變動者，擬提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調整之。 

3.本次現金股利按分配比例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不足一元之畸零款合計數，

由小數點數字由大至小及戶號由前至後順序調整，至符合現金股利分配總額。 

4.提請股東常會通過後再授權董事長訂定配息基準日。 

5.檢附本公司一Ｏ三年度盈餘分配表，如下: 

 

決 議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無異議照案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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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全面改選董事七席(含獨立董事三席)及監察人三席案，敬請選舉。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第四屆董監事任期至 104年 6月 24日屆滿，為配合年度股東常會之召開

及依公司章程規定擬提前解任全面改選。 

2.本次選舉案擬選出本公司第五屆董事七席(包括獨立董事三席，採侯選人提名

制)、監察人三席，新任董事及監察人選任即就任，任期自 104年 06月 17日起

至 107年 06月 16日止，任期三年。原任董事及監察人自新任董事及監察人選

舉產生之日起同時解任。 

3.本公司業於 104年 4月 27日召開董事會對獨立董事候選人資格予以審查，會中

通過獨立董事候選人林東山與王致怡及江岳軒三人資格，茲將相關資料載明如

下：        

姓名 學歷 主要經歷 目前任職 持有股份 

林東山 
國立台中商業專科

學校副學士 
東山國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鎂音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總經理 
0股 

王致怡 
University of 

Leeds,U.K.博士 

彰化商業銀行東門分行辦事員、光華投

資公司財務部專案經理、清雲技術學院

財務金融系助理教授 

國立台北商業大學

財務金融系 

助理教授 

0股 

江岳軒 
逢甲大學電子工程

系學士 

倍微科技應用工程師 

百慕達商艾迪特科技應用工程經理 

英冠達科技(股)公

司技術副理 
0股 

4.本次董事及監察人選舉辦法。 

5.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當選名單如下︰ 

當選身份 股東戶號 股東姓名 當選權數 

董    事 1 蘇丁鴻                  78,569,775 

董    事 11 黃金洞                  57,423,243 

董    事 27 可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巫俊毅        51,065,827 

董    事 3 江永璋 50,249,796 

獨立董事 A123****** 林東山                                   39,988,979 

獨立董事 A222****** 王致怡                                   31,345,391 

獨立董事 P121****** 江岳軒                                   20,475,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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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 察 人 6 鄭和彬                  48,197,753 

監 察 人 42 蘇三祿                  46,765,355 

監 察 人 E121****** 蒲聲鳴 45,332,957 

 

陸、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解除本公司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 條之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本公司董事因業務需要，在無損本公司之利益下，擬提請股東會同意解除本屆新

任董事競業行為禁止之限制。 

     董事兼任情形如下： 

決 議 ﹕本案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意見後，無異議照案承認。 

伍、臨時動議：無。 

陸、散會。(中華民國 104年 6月 17日上午 9時 22分) 

董事 兼任公司名稱及職務 

蘇丁鴻 

大禾產品模型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 

昆山萬禾精密電子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執行董事 

重慶雙禾科技有限公司法人代表人、執行董事 

Million On International Co.,Ltd. 法人代表人 

Profit Earn International Co.,Ltd.法人代表人 

Great Info InternationalCo.,Ltd. 法人代表人 

Sinher (HK) Limited 法人代表人 

Cingher(HK) Limited法人代表人 
Top Trading group LTD. 法人代表人 

黃金洞 昆山萬禾精密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江永璋 
昆山萬禾精密電子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重慶雙禾科技有限公司副總經理 

可成科技-巫俊毅 

可成科技(股)副總經理 

工承精密股份有限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悅康健康管理顧問科技(股)公司監察人(代表人) 

巢湖雲海鎂業有限公司董事(代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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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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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誠信經營守則 

第一條（訂定目的及適用範圍） 

為建立誠信經營之企業文化及健全發展，以建立良好商業運作模式，特訂定本守則。 

本守則之適用範圍及於本公司之子公司、直接或間接捐助基金累計超過百分之五十之財

團法人及其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之機構或法人等集團企業與組織（以下簡稱集團企業與

組織）。 

第二條（禁止不誠信行為）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或具有實質控制能力者（以下簡稱實質控制者），

於從事商業行為之過程中，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不正當利益，

或做出其他違反誠信、不法或違背受託義務等不誠信行為，以求獲得或維持利益（以下

簡稱不誠信行為）。 

前項行為之對象，包括公職人員、參政候選人、政黨或黨職人員，以及任何公、民營企

業或機構及其董事（理事）、監察人（監事）、經理人、受僱人、實質控制者或其他利害

關係人。 

第三條（利益之態樣） 

本守則所稱利益，其利益係指任何有價值之事物，包括任何形式或名義之金錢、餽贈、

佣金、職位、服務、優待、回扣等。但屬正常社交禮俗，且係偶發而無影響特定權利義

務之虞時，不在此限。 

第四條（法令遵循） 

本公司應遵守公司法、證券交易法、商業會計法、政治獻金法、貪污治罪條例、政府採

購法、公職人員利益衝突迴避法、上市上櫃相關規章或其他商業行為有關法令，以作為

落實誠信經營之基本前提。 

第五條（政策） 

本公司應本於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

公司治理與風險控管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第六條（承諾與執行） 

本公司及集團企業與組織應於內部規章及對外文件中明示誠信經營之政策，董事會與管

理階層應承諾積極落實，並於內部管理及外部商業活動中確實執行。 

第七條（誠信經營商業活動） 

本公司應以公平與透明之方式進行商業活動。 

本公司於商業往來之前，應考量其代理商、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來交易對象之合

法性及是否有不誠信行為紀錄，宜避免與有不誠信行為紀錄者進行交易。 

本公司與他人簽訂契約，其內容宜包含遵守誠信經營政策及交易相對人如涉及不誠信行

為，得隨時終止或解除契約之條款。 

第八條（禁止行賄及收賄）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不得直接

或間接提供、承諾、要求或收受任何形式之不正當利益，包括回扣、佣金、疏通費或透

過其他途徑向客戶、代理商、承包商、供應商、公職人員或其他利害關係人提供或收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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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當利益。但符合營運所在地法律者，不在此限。 

第九條（禁止提供非法政治獻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政黨或參與政治活動之

組織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提供捐獻，應符合政治獻金法及公司內部相關作業程序，不得藉

以謀取商業利益或交易優勢。 

第十條（禁止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對於慈善捐贈或贊助，應

符合相關法令及內部作業程序，不得為變相行賄。 

第十一條（禁止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利益） 

本公司及本公司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不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或

接受任何不合理禮物、款待或其他不正當利益，藉以建立商業關係或影響商業交易行

為。 

第十二條（組織與責任） 

本公司之董事會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督促公司防止不誠信行為，並隨時檢討

其實施成效及持續改進，確保誠信經營政策之落實。 

本公司為健全誠信經營之管理，由總經理室負責誠信經營政策與防範方案之制定及監

督執行，並定期向董事會報告。 

第十三條（業務執行之法令遵循） 

本公司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與實質控制者於執行業務時，應遵守法令規定

及防範方案。 

第十四條（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之利益迴避） 

本公司應制定防止利益衝突之政策，並提供適當管道供董事、監察人與經理人主動說

明其與公司有無潛在之利益衝突。 

本公司董事應秉持高度自律，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其代表之法人有利害關

係，致有害於公司利益之虞者，得陳述意見及答詢，不得加入討論及表決，且討論及

表決時應予迴避，並不得代理其他董事行使其表決權。董事間亦應自律，不得不當相

互支援。 

本公司董事、監察人及經理人不得藉其在公司擔任之職位，使其自身、配偶、父母、

子女或任何他人獲得不正當利益。 

第十五條（會計與內部控制） 

本公司應就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營業活動，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部控制制度，

不得有外帳或保留秘密帳戶，並應隨時檢討，俾確保該制度之設計及執行持續有效。 

本公司內部稽核人員應定期查核前項制度遵循情形，並作成稽核報告提報董事會。 

第十六條（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本公司訂定防範不誠信行為方案之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具體規範董事、監察人、經

理人、員工及實質控制者執行業務之應注意事項，其內容涵蓋下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利益之認定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金之處理程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理程序及金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利益衝突之規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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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企業誠信經營守則之處理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十七條（教育訓練及考核） 

本公司應定期對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員工及實質控制者舉辦教育訓練與宣導，使

其充分瞭解公司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本公司應將誠信經營政策與員工績效考核及人力資源政策結合，設立明確有效之獎懲

制度。 

第十八條（檢舉與懲戒） 

本公司應提供正當檢舉管道，並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應確實保密。 

本公司應明訂違反誠信經營規定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於公司內部網站揭露違反

人員之職稱、姓名、違反日期、違反內容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第十九條（資訊揭露） 

本公司應於公司網站、年報及公開說明書揭露其誠信經營守則執行情形。 

第 廿 條（誠信經營守則之檢討修正） 

本公司應隨時注意國內外誠信經營相關規範之發展，並鼓勵董事、監察人、經理人及

員工提出建議，據以檢討改進公司訂定之誠信經營守則，以提昇公司誠信經營之成效。 

第廿一條（實施） 

本守則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並送各監察人及提報股東會，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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